

企业承诺书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本单位                                                      （申请单位全称）现有新能源小型货运车辆专用营运额度          （大写）个，本次申请新增新能源小型货运车辆专用营运额度          （大写）个，并作出以下承诺：
1、我方对本市新能源小型货运车辆专用营运额度投放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全面清楚了解，并完全知晓此次投放通知的要求和条款条件，为本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次通过评审获得的新能源小型货运车辆专用营运额度均用于符合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或其他相关车型目录的车辆登记上牌，所购置车辆均符合相关车辆技术规范及相关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及时统一接入上海城配行业监测管理平台。
3、本次通过评审获得的新能源小型货运车辆专用营运额度，未经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同意不擅自转让、过户；相关车辆均由本公司出资购买及所有，实行统一管理，公司化经营。
4、在日常经营中，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定期进行安全、业务、职业道德培训，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5、我方其他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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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方已知晓如违反以上承诺，则企业将面临纳入上海市道路运输市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额度终止使用等严重后果。将无条件接受本市道路运输行业管理部门核销相关额度的处置决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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